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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9 年度測驗工具培訓─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工具」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    據：109 年度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工作計畫。  

貳、目    的：協助本市心評教師落實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診斷與研判工作，增進心評教師

診斷評估專業知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肆、研習日期：109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 日(星期日)，共計 2 日。 

伍、研習地點：高雄市立左營國中 4 樓視聽教室(左營區曾子路 281 號) 

陸、研習對象：預計 100 名，錄取優先順序如下： 

     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一)已取得合格心評資格，但尚未具備本測驗施測資格之高級中等學校心評教師，

請務必參加。 

(二)已取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署核發『校級心理評量人員證書』及『魏氏智

力量表施測資格證書』，但尚未具備本測驗施測資格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請

務必參加。 

(三)參加高級中等學校基礎級心理評量人員專業知能培訓課程研習通過者，尚未具

備本測驗工具施測資格之心評教師。 

 二、國民教育階段： 

(一)兩年內曾協助鑑輔會初評工作，但尚未具備本測驗施測資格之心評教師。 

(二)尚未具備本測驗工具施測資格之國教階段心評教師，優先錄取校內完全無本測

驗施測資格者。 

 ※若經錄取前述研習對象後尚有餘額，則依報名順序錄取欲再參加以增進專業知能之心 

   評教師(已取得臺師大核發之本測驗工具研習證書者)。 

柒、研習報名：請逕至全國特教資訊網/研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開啟查詢/高雄市/主管機關委

辦研習/高雄市教育局處查詢報名，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109年10月19日(星期一)。 

https://www.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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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注意事項： 

一、 此為任務型研習，已獲錄取之教師請全程參與。若無法參加者請於研習前三日事先請

假。 

二、 全程參加並通過隨堂測驗者方能核發研習證書，研習證書將由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核定與寄發。 

三、 臺師大特教中心要求此項測驗工具需經培訓通過且取得研習證書者才能借用測驗工

具與進行施測。參與研習人員請於研習第一天攜帶兩吋照片一張（背面請註明研習日

期、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以利研習證書之製作。請參與研習人員於研習結束一週內，

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至下列網址 https://goo.gl/forms/2xMNtCUUXuqlspsp1 填寫特

殊教育評量工具研習證書申請表，未填寫者將無法製作證書，敬請參與研習人員留意

自身權益。 

四、 已取得臺師大核發之本測驗工具研習證書者，不需參加研習第二天之隨堂測驗，請於

109 年 10 月 19 日前上傳「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驗研習證書」至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

網/心評系統之個人資料對應頁籤，以供主辦單位審查。 

五、 當天測驗工具之準備： 

  (一)校內已有配發本測驗者，請參與教師依下列清單準備： 

指導手冊/圖冊 國小 國中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簡介 自行準備 自行準備 

識字量評估測驗指導手冊(國字測驗) 自行準備 自行準備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指導手冊(看字讀音造詞測驗) 自行準備 自行準備 

圖畫式聽覺理解測驗指導手冊 自行準備 現場借用 

圖畫式聽覺理解測驗圖冊 自行準備 現場借用 

聽覺理解測驗指導手冊 自行準備 自行準備 

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指導手冊 自行準備 現場借用 

聲韻覺識測驗指導手冊 自行準備 現場借用 

國中閱讀推理測驗指導手冊 現場借用 自行準備 

(二)若學校尚未配發或是校內同時有兩名教師參與研習，致無法自行準備測驗工具者，

請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前來信登記借用全套測驗工具，逾期恕難受理。 

六、 請學校鼓勵並推薦符合前揭研習對象之校內教師踴躍參與本場研習，並請學校給予參    

加假日研習之心評教師公假登記且得於研習結束後一年內補休兩日(課務自理)，全    

程參加者核予研習時數 12 小時；工作人員依規定得於研習結束後一年內補休(課務自       

理)。 

 

https://goo.gl/forms/2xMNtCUUXuqlsp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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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習場地校內停車位有限，請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如捷運)至研習場地。 

八、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請學員進入校園研習前，配合量測體溫及填寫通訊資料，並

一律佩戴口罩。禁止有發燒（額溫≥37 度、耳溫≥38 度）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者入

場。相關規定依高雄市第一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示配合辦

理。 

九、 本案承辦人員聯絡方式：特教資源中心 心評與測驗承辦人連筱琳老師 373-7646#53 

                     E-mail：3737646@gmail.com 

玖、經費來源：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109 年度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業務及設備經費

之辦理特殊教育相關活動、競賽、會議、研習及教育交流等活動項下支應。’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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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課程內容： 

日  期 時    間 研    習    課    程 講師 / 負責單位 

10 月 31 日 

(星期六) 

08：30～08：50 報到、領取測驗資料 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 

09：00～10：3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聲韻覺識測驗(一) 高雄市北嶺國小 

張毓仁 教師 

10：30～12：0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聲韻覺識測驗(二) 

12：00～13：00 午餐 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 

13：00～14：3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中文閱讀診斷測驗理念與實施 臺北市景美國中 

古美娟 老師 

14：30～16：0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識字量估計和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11 月 1 日 

(星期日) 

08：40～09：00 報到、領取測驗資料 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 

09：00～10：3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閱讀理解測驗 臺北市景美國中 

古美娟 老師 

10：30～12：0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閱讀推理測驗 

12：00～13：00 午餐 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 

13：00～14：3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字形處理測驗 臺北市景美國中 

古美娟 老師 

14：30～16：00 
評量工具簡介及施測說明─ 

聽覺理解測驗、圖畫式聽覺理解測驗 

16：10～16：40 研習隨堂測驗 

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 

16：40～ 賦歸 

 


